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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技术发展情况主要调整了烟气系统、吸收系统等技术内容，补充了设备选型要求；

——根据脱硫除尘一体化要求，新增除尘器设计选型规范内容；

——充实了运行与维护技术内容；

——完善了资料性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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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气循环流化床法烟气脱硫工程通用技术规范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烟气循环流化床法烟气脱硫工程的设计、施工、验收、运行和维护的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烟气循环流化床法烟气脱硫工程，可作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环境保护设施设

计、施工、验收和运行管理的技术依据。

本标准所提出的技术要求具有通用性，特殊性要求执行相关行业技术规范。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150 压力容器

GB 912 碳素结构钢和低合金结构钢热轧薄钢板和钢带

GB 2894 安全标志

GB 4053 固定式钢梯及平台安全要求

GB/T 4272 设备及管道绝热技术通则

GB 5083 生产设备安全卫生设计总则

GB/T 5750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检验方法

GB/T 6719 袋式除尘器技术要求

GB/T 6920 水质 pH值的测定 玻璃电极法

GB/T 7477 水质 钙和镁总量的测定 EDTA滴定法

GB/T 7478 水质 铵的测定 蒸馏和滴定法

GB/T 11896 水质氯化物的测定 硝酸银滴定法

GB/T 11899 水质 硫酸盐的测定 重量法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T 12801 生产过程安全卫生要求总则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T 19229.2 燃煤烟气脱硫设备 第 2部分：燃煤烟气干法/半干法脱硫设备

GB/T 19587 气体吸附 BET法测定固态物质比表面积

GB/T 27869 电袋复合除尘器

GB 50009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 50010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http://www.baidu.com/link?url=LwmF79ii7zj88q-KbYrgeGpvBZAqhFDN9rGvd95JgIWVpdUJk6eHBZaakga7lsUwLQXIujZ_HX_pPPTZmvB9lIA6c_Z4yGLe_gNHcPTjcjy
http://www.baidu.com/link?url=ME86Jop-nLI6qTYP8jZ9b2VhCIXkoXihuWepb9Vzhrk8c0IA0VWLRCuavhWBfJvHioBZZD4XMqUKcXnlyxaNL_&wd=&eqid=9ff51ddd000061440000000259e2c8cf
http://www.baidu.com/link?url=Apue_MEhhQMFiQxy_xrJCDj9A0FxKUHRIMiwhci3iqOQJHGZbCWsFTW3dneQbpE74QtqfwCl0e3AJdFBATIm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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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50011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13 室外给水设计规范

GB 50014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7 钢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9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技术规范

GB 50029 压缩空气站设计规范

GB 50033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

GB 50034 工业企业照明设计标准

GB 50040 动力机器基础设计规范

GB 50052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 50084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GB 50087 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

GB 50093 自动化仪表工程施工及质量验收规范

GB 50116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GB 50187 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

GB 50191 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

GB 50222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

GB 50231 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通用规范

GB 50254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低压电器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259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气照明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300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GB/T 50655 化工厂蒸汽系统设计规范

GB 50755 钢结构工程施工规范

GBJ 22 厂矿道路设计规范

GBJ 140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GBZ 1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GBZ 2.1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

GBZ 2.2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2部分：物理因素

DL/T 323 干法烟气脱硫用生石灰的活性测定方法

DL/T 5044 电力工程直流系统设计技术规程

DL/T 5072 火力发电厂保温油漆设计规程

DL/T 5121 火力发电厂烟风煤粉管道设计技术规程

DL/T 5403 火电厂烟气脱硫工程调整试运及质量验收评定规程

http://www.baidu.com/link?url=RqOp7oSPQREEt20SZfloTF6KTOLqsvhB28df784JNb_eZ3TK2dukePJTT7h-3Qat4DaFpctWOgRGWoCWDdMIc_
http://www.baidu.com/link?url=OjNQMcIDMB6zqCtdaIlov8lmt3JLOhcpFSWhX70d5ZTwCVArlflI4b0C_YWFjoAg
http://www.baidu.com/link?url=c5IVBGD2yOZvUE7lZznxXE8k0ReF9I29bJGJbLTcwNENBUyu2A0tjLzwylUAvlUf7ITfkK5ZbSRwZe3CTtHLeEAxpbLvGPMdRv62WFakL_i
http://www.bzfxw.com/soft/sort055/sort063/63142743.html
http://www.baidu.com/link?url=-QG_UY03OL2aQdDH598diZ5EugDa1Uc_KtaEy9ED7-tkqTnamgSPwDRBDOU-E_xi
http://www.baidu.com/link?url=0IDERg4tsx4ay_hnnWbNjzi1cXGAQy_x6YbqrnfWj-ndqDk3BxFtSd1vj4NQBarJgbWcyXQ3Xqswp0fzMwN9m9Y7XrjSzABJBesZ6_5eXqO
http://www.baidu.com/link?url=Yt5o9zDe-RfH2mbg-6JlY6y_hmlwX1uHjObt-AaNLlmEtCAQjJYR7rqYnP9nleyLIm_j1e3mZltMYMfzU8qZ5zFAHsdAFhW1DekV6IZ5M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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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T 75 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HJ/T 76 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HJ/T 325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袋式除尘器滤袋框架

HJ/T 327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袋式除尘器滤袋

HJ 2028 电除尘器工程通用技术规范

HJ 2040 火电厂烟气治理设施运行管理技术规范

JB/T 4735 钢制焊接常压容器

JB/T 8470 正压浓相飞灰气力输送系统

JB/T 8532 脉冲喷吹类袋式除尘器

JB/T 10191 袋式除尘器 安全要求 脉冲喷吹类袋式除尘器用分气箱

JB/T 11076 脱硫用搅拌式干式石灰消化器

JB/T 11646 半干法脱硫装置专用设备 流化槽

JB/T 12116 脱硫脱硝用高压回流式水喷枪

JC/T 478.1 建筑石灰试验方法 第 1部分：物理试验方法

JC/T 478.2 建筑石灰试验方法 第 2部分：化学分析方法

JC/T 820 水泥工业用空气输送斜槽

3 术语和定义

3.1 烟气循环流化床脱硫工艺 circulating fluidised bed flue gas desulphurization

指利用循环流化床工作原理，使含有吸收剂的物料在吸收塔内多次循环形成流化床体，完成吸收

剂与烟气中SO2及其他酸性气体（包括SO3、HCl、HF、NO2等）反应，实现净化烟气的脱硫工艺。

3.2 脱硫工程 desulphurization project

指通过吸收剂脱除烟气中SO2及其他酸性气体反应所需的设施、设备、组件及系统集成。

3.3 吸收剂 absorbent

指通过化学反应脱除烟气中的SO2及其他酸性气体等的物质，通常为钙基吸收剂。

3.4 吸收塔 absorber

指脱硫工程中形成循环流化床体脱除SO2及其他酸性气体等有害物质的反应装置。

3.5 副产物 by-product

指吸收剂与烟气中SO2及其他酸性气体反应后生成的物质。

3.6 脱硫效率 desulphurization efficiency

指由脱硫工程脱除的SO2 量与未经脱硫前烟气中所含SO2 量的百分比，按公式（1）计算：

脱硫效率= （C1-C2）/C1×100% … …………………… （1）

式中：

C1——脱硫前烟气中SO2的折算浓度；

http://www.chinaenvironment.com/uploads/303/2014-6-24/%E7%81%AB%E7%94%B5%E5%8E%82%E7%83%9F%E6%B0%94%E6%B2%BB%E7%90%86%E8%AE%BE%E6%96%BD%E8%BF%90%E8%A1%8C%E7%AE%A1%E7%90%86%E6%8A%80%E6%9C%AF%E8%A7%84%E8%8C%8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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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脱硫后烟气中SO2的折算浓度。

3.7 当量摩尔比 stoichiometric molar ratio

指消耗的吸收剂当量摩尔数与去除的二氧化硫中硫（S）、三氧化硫中硫（S）、氯化氢中氯（Cl）、

氟化氢中氟（F）及二氧化氮中氮（N）的当量摩尔总数之比。钙基吸收剂当量摩尔比按公式（2）计

算：

232

2

5.05.05.0
)(

NOHFHClSOSO

OHCa

MMMMM
M

M


 （2）

式中：

M ——当量摩尔比；

2Ca(OH)M ——消耗的吸收剂中 Ca(OH)2当量摩尔数，mol；

2SOM ——脱除的 SO2当量摩尔数，mol；

3SOM ——脱除的 SO3当量摩尔数，mol；

HClM ——脱除的 HCl当量摩尔数，mol；

HFM ——脱除的 HF当量摩尔数，mol。

2NOM ——脱除的 NO2当量摩尔数，mol。

3.8 颗粒物 particle

指烟气中悬浮的固体颗粒状物质总和。

3.9 预除尘器 pre-collector

指布置在吸收塔上游，用于捕集烟气中颗粒物的设备。

3.10 脱硫除尘器 collector for desulphurization equipment

指脱硫工程中用于脱除烟气循环流化床脱硫后烟气中颗粒物的设备。

3.11 石灰消化器 hydrator

指将生石灰粉（CaO）与适量的水反应，生成消石灰粉（Ca(OH)2）的设备。

3.12 空塔压降 empty bed pressure loss

指吸收塔不投物料，仅烟气通过吸收塔时，吸收塔进口和出口烟气的静压差。

3.13 床层压降 bed pressure loss

指物料在吸收塔内形成流化床体产生的压降。

3.14 吸收塔压降 total pressure loss

指吸收塔内物料形成流化床体时，通过吸收塔进口和出口烟气的静压差，即空塔压降与床层压降

之和。



5

4 污染物与污染负荷

4.1 吸收塔入口烟气适用条件

a）一般行业单级塔处理烟气中SO2浓度（干基折算）不宜高于3000mg/m3，烧结行业单级塔处理

烟气中SO2浓度（干基折算）不宜高于4500mg/m3；

b）单塔处理烟气量不宜高于150万m3/h（干基）；

c）入口烟气温度宜为90℃~260℃。

4.2 烟气循环流化床法脱硫主要应用领域包括：发电锅炉，工业锅炉，垃圾焚烧炉以及烧结/球团、催

化裂化、焦化、碳素、炭黑、玻璃等窑炉。

4.3 新建项目脱硫工程的设计烟气量和SO2浓度等烟气设计参数宜采用最大连续工况下的数据；改扩

建项目脱硫工程的设计烟气量和SO2浓度等烟气设计参数宜以实测值为基础并充分考虑变化趋势后综

合确定，或通过与同类工程类比确定。

4.4应根据工程设计需要收集烟气理化性质等原始资料，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烟气量（正常值、最大值、最小值）；

b）烟气温度及变化范围（正常值、最大值、最小值及露点温度）；

c）烟气中气体成分及浓度（SO2、NOx、O2、NH3、SO3、HCl、HF等）；

d）烟气颗粒物浓度及成分；

e）烟气压力、含湿量；

f）产生污染物的设备情况及工作制度。

5 总体要求

5.1 一般规定

5.1.1 新建项目的烟气脱硫工程应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

5.1.2 脱硫工程的布置应符合工厂总体规划。设计文件应按规定的内容和深度完成报批、批准和备案。

脱硫工程建设应按国家工程项目建设规定的程序进行。

5.1.3 脱硫工程的 SO2排放浓度应符合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的要求。

5.1.4 脱硫工程的设计应充分考虑燃料、原料及主体工程负荷的变化，提高脱硫工艺系统的适应性和

可调节性。

5.1.5 脱硫工程所需的水、电、气、汽等辅助介质应尽量由主体工程提供。吸收剂和副产物宜设有计

量装置，也可与主体工程共用。

5.1.6脱硫工程的设计、建设和运行，应采取有效的隔声、消声、绿化等降噪措施，噪声和振动控制

的设计应符合 GB 50087和 GB 50040的规定，厂界噪声应达到 GB 12348的要求。

5.1.7 脱硫副产物应考虑综合利用。暂无综合利用条件时，其贮存场、贮存间等的建设和使用应符合

GB 18599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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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 脱硫工程烟气排放自动连续监测系统（CEMS）的设置和运行应符合HJ/T 75、HJ/T 76的规定和

地方环保部门的要求。

5.1.9 脱硫工程的设计、建设和运行维护应符合国家及行业有关质量、安全、卫生、消防等方面法规

和标准的规定。

5.2 工程构成

5.2.1 烟气循环流化床法烟气脱硫工程包括工艺系统、辅助系统等。

5.2.2 工艺系统包括烟气系统、吸收剂制备及供应系统、预除尘系统（可选）、吸收系统、脱硫除尘系

统、灰循环系统、工艺水系统、副产物系统、压缩空气系统、加热系统等。

5.2.3 辅助系统包括电气系统、建筑与结构、给排水、火灾报警及消防系统、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

道路与绿化等。

5.3 总平面布置

5.3.1 脱硫工程的布置应符合GB 50187、GB 50016及相应行业规范要求。

5.3.2 脱硫工程的总平面布置应遵循以下原则：

a）工艺布局合理，烟道短捷；

b）交通运输便捷；

c）方便施工，有利于维护检修；

d）合理利用地形、地质条件；

e）充分利用厂内公用设施；

f）节约集约用地，工程量小，运行费用低；

g）符合环境保护、消防、劳动安全和职业卫生要求。

5.3.3脱硫工程宜布置在烟囱附近，具体可根据厂区的实际情况调整。

5.3.4 吸收剂卸料及贮存场所、副产物储存场所宜布置在常年主导风向的下风侧。生石灰仓、消石灰

仓（或电石渣仓）、副产物库宜在吸收塔附近集中布置。

5.3.5 脱硫工程内道路的设计应符合 GBJ 22的要求，并与厂内主体工程的道路设计协调一致。

5.3.6 脱硫场地的排水方式宜与主体工程统一。

6 工艺设计

6.1 一般规定

6.1.1 脱硫工艺设计应采用成熟可靠、运行安全稳定、技术经济合理的工艺技术，应在满足环保管理

要求的前提下，充分考虑脱硫工程长期运行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6.1.2 脱硫工艺参数应根据排放要求、烟气特性、运行要求、燃料/原料品质、吸收剂供应、水质情况

等因素，经全面分析优化后确定。

6.1.3 根据烟气性质、运行工况、烟气量及主体工程对脱硫工程的要求，脱硫工程的配置方式可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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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机一塔、多机一塔、一机多塔。

6.1.4脱硫工程设计脱硫效率应依据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的要求确定。

6.1.5 脱硫工程应设置供操作、测试、巡检、维护用的平台和扶梯，并符合 GB 4053的要求。

6.2 工艺流程

烟气循环流化床脱硫工艺流程如图 1所示。

图 1 烟气循环流化床脱硫工艺流程示意图

6.3烟气系统

6.3.1 烟气系统一般由预除尘器（可选）、吸收塔、脱硫除尘器、引风机、烟道、清洁烟气再循环系

统、挡板门等组成。

6.3.2 脱硫工程宜设置清洁烟气再循环系统，用于补充主体工程低负荷时吸收塔内流化所需的烟气量。

6.3.3 挡板门应防止泄露，清洁烟气再循环系统调节挡板门应有良好的操作性及调节性。

6.3.4 烟气系统的漏风率宜控制在 5%以下。

6.3.5 烟气系统应按相关规范设置测试孔、人孔及相应的检修平台。

6.3.6 烟道设计可参照 DL/T 5121的要求，并考虑保温、伴热措施。

6.4 吸收剂制备及供应系统

6.4.1 吸收剂的选用应根据吸收剂的来源、运输条件、一次性投资及运行费用等进行技术经济比较后

确定，可直接采用消石灰、电石渣或现场对生石灰进行消化。当采用电石渣时，宜采用干粉电石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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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活性不足的电石渣应采取恢复活性的措施。吸收剂品质要求详见附录 A。

6.4.2吸收剂仓应符合以下要求：

a）吸收剂仓的有效容积应根据吸收剂供应和运输情况确定。现场将生石灰消化为消石灰作为吸

收剂时，生石灰仓的有效贮粉量宜满足设计工况下 2d~4d的生石灰消耗量；消石灰仓的有效贮粉量宜

满足设计工况下 1d~2d的消石灰消耗量。直接采用消石灰、电石渣作为吸收剂时，吸收剂仓的有效贮

粉量宜满足设计工况下 2d~5d的消石灰（电石渣）消耗量。

b）吸收剂仓应密封，内表面应平整光滑；仓内壁锥斗部宜设气化板，以避免下料系统的堵塞。

c）吸收剂仓流化风机可共用，也可单独设置；流化风量应根据布置的气化板面积确定；流化风

宜设置备用。

d）吸收剂仓顶部应设置除尘装置，并设置有放气管。气管通大气时应设置除尘装置；除尘装置

应配置排气风机，保持仓内微负压。吸收剂仓顶部应有真空释放阀，保持仓内压力平衡。

e）吸收剂仓应防止受潮，对金属仓外壁宜采取保温措施。

6.4.3 生石灰消化器的出力宜不小于设计工况下生石灰消耗量的 150%。

6.4.4 吸收剂的输送宜采用空气斜槽或气力输送方式，应设置两路计量调节加入装置；加入装置的出

力宜按设计工况下石灰消耗量的 150%设计。

6.5 预除尘系统

6.5.1 进入脱硫工程的原烟气未携带有效吸收剂且配套的烟气脱硫工程入口颗粒物浓度高于10g/m3

时，宜设置预除尘器；进入脱硫工程的原烟气携带有效吸收剂时，脱硫工程可不设预除尘器。

6.5.2 预除尘器宜采用电除尘器。

6.6吸收系统

6.6.1 吸收系统主要由吸收塔进口及气流均布装置、气流加速扰流装置、反应段、出口段组成，并设

置塔底吹扫装置和事故排灰装置。

6.6.2 吸收塔的容量宜按设计工况烟气量设计；每套脱硫工程设置的吸收塔数量应根据烟气量确定。

6.6.3吸收塔进口烟气温度应按设计工况下烟温加 10℃的裕量设计；吸收塔出口烟温宜高于露点温度

10℃以上。

6.6.4 吸收塔压降设计值宜为 1600Pa~2200Pa，床层压降设计值宜为 600Pa~1400Pa。

6.6.5 吸收塔内的烟气停留时间宜大于 4s。

6.6.6 吸收塔直管段设计流速宜为 3m/s~6.5m/s。

6.6.7 吸收塔内部不宜设内撑杆件。

6.7 脱硫除尘系统

6.7.1脱硫除尘器的设计应符合 GB/T 19229.2的规定，可采用袋式除尘器、电袋复合除尘器。若要求

脱硫除尘器出口颗粒物浓度低于 30mg/m3，袋式除尘器过滤风速宜不大于 0.8m/min；若要求脱硫除尘

器出口颗粒物浓度低于 10mg/m3，袋式除尘器过滤风速宜不大于 0.7m/min。

6.7.2脱硫除尘器入口颗粒物浓度宜为 650g/m3~1200g/m3，除尘效率应按出口颗粒物浓度要求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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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3脱硫除尘器灰斗宜采用大灰斗形式。脱硫除尘器灰斗应设有蒸汽或电加热系统和灰斗振打装置；

蒸汽系统的设计应符合 GB/T 50655的规定。

6.8灰循环系统

6.8.1 灰循环系统主要由灰斗流化槽、空气斜槽、插板阀、气动流量控制阀门等组成。

6.8.2 灰循环系统中的循环灰宜采用空气斜槽输送，并根据床层压降自动调节气动流量控制阀开度，

空气斜槽宜留有 50%以上的输送裕量。

6.8.3 除尘器灰斗流化槽及空气斜槽宜分别设置流化风机。流化风量宜按选用的流化布单位面积通气

率要求的风量选取，流化风机宜设置备用风机；流化风宜加热至 80℃~120℃，加热器后的流化风管

道应保温。流化风管应设有手动调节装置调节流化风量。

6.9 工艺水系统

6.9.1 脱硫工程用水包括吸收剂消化水、吸收塔工艺水、辅助设备的冷却用水。脱硫工程用水的水质

应符合附录A的要求。

6.9.2 吸收塔工艺水系统包括水箱、高压水泵、连接管道阀门、喷枪、调节装置。

6.9.3 水箱容量宜按设计工况下吸收塔 0.5h~1h的耗水量设计，水箱入口、水泵入口宜设置滤网。

6.9.4 根据喷枪的型式、布置位置和喷枪出力，每座吸收塔可设置 1~4根喷枪。喷枪的额定出力宜按

设计工况吸收塔耗水量的 1.3~1.8倍选取，喷枪位置宜布置在吸收塔锥形段的密相区处。

6.9.5 每座吸收塔宜设置 2台全容量供水泵，1用 1备。水泵容量宜按喷枪额定出力的 1.3~1.8倍选取。

水泵压力按喷枪要求的最大压力与所选泵容量相应管道系统阻力之和的 1.1倍选取。

6.9.6 生石灰的消化水泵宜采用 2台全容量水泵，1用 1备。

6.10 副产物系统

6.10.1脱硫副产物宜根据其理化性质特点进行综合利用。

6.10.2 脱硫副产物输送系统的选择，应根据排量、物理化学特性，以及输送距离、高差、地形、地质

和气象等条件，通过技术经济比较确定。

6.10.3 脱硫副产物的输送可选用负压气力输送系统、正压气力输送系统等，正压气力输送系统应符合

JB/T8470规定。

6.10.4 脱硫副产物输送系统的设计出力应根据排量、型式、运行方式等确定，应不小于主体工程最大

负荷工况下脱硫副产物量的 2.0倍，并设置必要的紧急事故处理设施。

6.10.5 脱硫副产物库的设置和总容量应按设计工况的脱硫副产物量和储存时间设计。

6.11 压缩空气系统

6.11.1 压缩空气用于脱硫工程仪表用气、气力输送及内检修用气，其品质应满足设备使用要求。

6.11.2 脱硫工程可新建压缩空气站，也可直接利用厂里现有压缩空气系统。新建项目宜与主体工程一

并考虑脱硫工程压缩空气耗量；改扩建项目原有压缩空气量不足时，应根据脱硫工程压缩空气耗量增

设压缩空气站，增设的压缩空气系统宜与主体工程原有压缩空气系统并联。

6.11.3 压缩空气站的设计应符合GB 50029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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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加热系统

6.12.1 预除尘器灰斗、脱硫除尘器灰斗、灰斗流化风、斜槽流化风、脱硫副产物库流化风等应根据工

艺需要设置加热系统。

6.12.2 采用蒸汽加热应设置疏水阀，疏水应汇总回收。

6.13 二次污染控制措施

6.13.1 生石灰仓及消石灰（电石渣）仓顶应设置独立的除尘装置收集扬尘。

6.13.2 脱硫工程的地面冲洗水及设备冷却水应妥善收集处理。

6.14 突发事故应急措施

6.14.1 吸收塔塔底应设置事故排灰装置。

6.14.2 脱硫工程应设有超负荷和 SO2超标报警系统，并考虑相应的应急措施。

6.14.3 脱硫除尘器采用布袋除尘器时，除尘器入口宜设置降温装置，可直接采用吸收塔工艺水系统作

为降温装置。

7 主要工艺设备和材料

7.1 主要工艺设备

7.1.1 脱硫袋式除尘器宜采用耐高湿、适应高浓度粉尘的脉冲袋式除尘器，应符合JB/T 8532、HJ/T 327、

JB/T 10191的规定。袋式除尘器的设计应符合GB/T 6719的规定。

7.1.2 电除尘器的设计应符合 HJ 2028的规定。

7.1.3 电袋复合除尘器的设计应符合GB/T 27869的规定。

7.1.4 石灰消化器应满足JB/T 11076的规定。

7.1.5 水喷枪宜采用回流式喷枪或双流体喷枪，喷头宜采用碳化钨或碳化硅，枪体宜采用316L；水喷

枪应符合JB/T 12116的规定。

7.1.6 气动流量控制阀宜采用滚筒式调节阀，滚筒材质宜采用不锈钢。

7.1.7 空气斜槽应满足JC/T 820的规定，流化布表面宜铺设防磨铁丝。

7.1.8 灰斗流化槽应满足JB/T 11646的规定。

7.1.9 烟气脱硫设备中的压力容器应符合GB 150的规定，非压力容器应符合JB/T 4735的规定，所用的

钢材应附有钢材生产单位的质量证明书。

7.1.10 脱硫除尘器袋笼的设计应符合HJ/T 325的规定。

7.2 材料

7.2.1 吸收塔和烟道宜采用碳钢材料，具体型号根据烟气性质、气象条件等确定。

7.2.2 脱硫除尘器滤袋材料根据脱硫后烟气性质选择，燃煤锅炉和烧结球团脱硫工程宜选择PPS滤料，

垃圾焚烧脱硫工程宜采用PTFE滤料。

7.2.3 钢制设备所用的钢材应符合GB 912的规定。

7.2.4 烟气脱硫设备中的非金属设备及管道应符合GB/T 19229.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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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 保温油漆的设计宜参照DL/T 5072的要求。

8 检测与过程控制

8.1 一般规定

8.1.1 脱硫工程检测与过程控制的设计应满足安全、环保、经济、运行和启停的要求。

8.1.2 脱硫工程与主体工程各控制系统和同类型仪表设备的选型宜统一。

8.1.3 脱硫工程宜设置集中控制室，也可将脱硫工程的控制纳入主体系统的集中控制室。

8.1.4 脱硫工程应配套具备所有检测项目分析能力的实验室，实验室宜全厂统筹考虑。

8.2 过程检测

8.2.1 脱硫工程过程检测参数主要包括：脱硫工艺系统主要运行参数，仪表和控制用电源、气源、水

源及其他必要条件的供给状态和运行参数，脱硫变压器、脱硫电源系统及电气系统和设备的参数与状

态检测。

8.2.2 脱硫工程应设置检测仪表反映主要设备及工艺系统在正常运行、启停、异常及事故工况下安全、

经济运行的参数。运行中需要进行监视和控制的参数应设置远传仪表，供运行人员现场检查和就地操

作所必需的参数应设置就地仪表。

8.2.3 吸收塔入口压力、出口压力、出口温度等重要参数测量仪表应双重或三重冗余设置。

8.2.4 脱硫除尘器灰斗应根据控制需要设置料位信号。吸收塔入口宜设置烟气温度测量。

8.2.5 生石灰仓应设有料满就地指示信号。

8.3 控制系统

8.3.1 脱硫工程自动化控制水平宜与主体工程的自动化控制水平相一致。脱硫工程控制系统应根据主

体工程整体控制方案统筹考虑。

8.3.2 脱硫工程的控制系统应设置与主体工程DCS进行信号交换的硬接线，保证脱硫工程能与主体工

程协调运行。

8.3.3 当脱硫工程具有两个及以上单元时，宜设置公用系统控制系统网络，经过通讯接口分别与两个

（及以上）单元控制系统相联。公用系统应能在两套（及以上） 控制系统中进行监视和控制，并应

确保任何时候仅有一个操作站能发出有效操作指令。

8.3.4 脱硫工程过程控制应至少包括如下自动控制回路：

a）脱硫工程出口SO2浓度自动控制；

b）吸收塔床层压降控制；

c）吸收塔出口温度控制。

8.3.2.2 当设置脱硫引风机且独立于前级引风机时，宜对吸收塔入口压力进行自动控制。

8.3.2.3 当设置清洁烟气再循环系统时，宜对流经吸收塔的烟气量进行自动控制。仓泵的控制宜直接

进入脱硫控制系统，并设就地控制箱。

8.4 C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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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1 用于工艺控制的CEMS宜与用于污染源自动监控的CEMS统筹考虑。

8.4.2 用于工艺控制的CEMS应在烟气脱硫工程进口和出口设置检测点，检测项目至少应包括烟气量、

烟气温度、颗粒物浓度、SO2浓度和O2量，并通过硬接线接入脱硫工程的控制系统。

8.5 分析检测

应对每批次吸收剂进行分析检测，测试方法见附录A。

9 主要辅助工程

9.1 电气系统

9.1.1 脱硫工程供配电设计应符合GB 50052中的有关规定。

9.1.2 脱硫工程高压、低压厂用电电压等级应与主体工程一致。

9.1.3 脱硫工程用电负荷采用双电源供电，如负荷较多，可设脱硫专用变压器供电，电源引自主体工

程。

9.1.4 交流保安系统应与主体工程一致。脱硫工程区域交流不停电负荷宜由UPS系统供电，可单独设

置UPS。UPS宜采用静态逆变装置。

9.1.5 宜设置独立的直流系统为脱硫工程直流负荷(如有）供电，直流系统的设置可参照DL/T 5044的

规定。

9.1.6 脱硫厂用电二次接线应符合下列要求：

a）脱硫电气系统宜在脱硫控制室控制，并纳入分散控制系统；如不设脱硫控制室，宜随主体工

程统一控制；

b）脱硫电气系统控制水平应与工艺专业协调一致，宜纳入分散控制系统控制，也可采用强电控

制。

9.2 建筑与结构

9.2.1 建筑

9.2.1.1 建筑设计应根据生产流程、功能要求、自然条件、厂内主体工程、建筑材料和建筑技术等因

素，并结合工艺设计做好建筑物的平面布置、空间组合、建筑造型、色彩处理以及维护结构的选择。

9.2.1.2 防火设计应符合GB 50016及国家其他有关防火标准和规范的要求。室内装修防火要求应符合

GB 50222的规定。

9.2.1.3 脱硫工程建筑物宜优先考虑天然采光，建筑物室内天然采光照度应符合GB 50033的要求。

9.2.1.4 脱硫工程照明设计应符合GB 50034的规定。

9.2.2 结构

9.2.2.1 建（构）筑物结构设计应符合GB 50010、GB 50017规定。

9.2.2.2 建筑结构载荷按GB 50009执行。

9.2.2.3 建（构）筑物抗震设防应按GB 50191、GB 50011执行。

9.3 给排水、火灾报警及消防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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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1 脱硫工程应设置生产生活给水系统、生产生活排水系统、雨水排水系统，并符合GB 50013、GB

50014的有关规定。

9.3.2 脱硫工程建（构）筑物应设置消防系统，并符合GB 50084、GB 50016、GB 50014及GB 50222

的有关规定。脱硫工程火灾报警系统的设计应满足GB 50116的规定。建筑灭火器配置应满足GBJ 140

设计规范的规定。

9.4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

脱硫工程应设有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系统，并应符合GB 50019的规定。

9.5 道路与绿化

9.5.1 脱硫工程区域内道路设计应为道路建成后的经常性维修、养护和绿化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9.5.2 脱硫工程区域内绿化应符合GB 50187的有关规定。

10 劳动安全与职业卫生

10.1 一般规定

10.1.1 脱硫工程在设计、建设和运行过程中，应高度重视劳动安全和工业卫生，采取各种防治措施，

保护人身的安全和健康。

10.1.2 脱硫工程安全卫生管理应符合GB 5083、GB/T 12801中的有关规定。

10.1.3 建设单位在脱硫工程建成运行的同时，安全和卫生设施应同时建成运行，并制订相应的操作规

程。

10.2 劳动安全

10.2.1 脱硫工程应备有防尘面罩、洗眼液等防护用品。

10.2.2 建立并严格执行经常性的和定期的安全检查制度，及时消除事故隐患，防止事故发生。

10.2.3 在容易发生事故危机生命安全的场所和设备应有安全标志，并按GB 2894进行设置。

10.3 职业卫生

10.3.1 脱硫工程职业卫生要求应符合GBZ 1、GBZ 2.1、GBZ 2.2的规定。

10.3.2 生石灰、消石灰（或电石渣）及脱硫副产物的贮运，应采用密闭性较好的设备，并应有防止漏

粉、漏灰及飞扬的措施。在易发生粉尘飞扬或洒落的区域设置必要的除尘设备或清扫措施。

10.3.3 可能产生粉尘污染的装置，宜采用全负压密闭系统，尽量实现机械化和自动化操作，减少人工

直接操作，并采取适当通风措施。

10.3.4 应尽可能采用低噪声、低振动设备，对于噪声和振动较高的设备应采取减振消声等措施。应尽

量将噪声和振动源与操作人员隔开。

11 施工与验收

11.1 工程施工

11.1.1 脱硫工程的施工应符合国家和行业施工程序和管理文件要求。

http://www.baidu.com/link?url=LwmF79ii7zj88q-KbYrgeGpvBZAqhFDN9rGvd95JgIWVpdUJk6eHBZaakga7lsUwLQXIujZ_HX_pPPTZmvB9lIA6c_Z4yGLe_gNHcPTjcj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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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特种作业人员应具有相关管理部门规定的特种作业人员资格。

11.1.3 施工作业除依据施工图文件、设计变更文件等外，还应遵守相关施工技术规范及国家和行业安

全规程的相关要求。

11.1.4 脱硫工程施工中使用的设备、材料、器件等应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并取得供货商的产品合格

证后方可使用。

11.1.5 金属构件安装、吸收塔及储罐安装、除尘器安装、转动机械安装、管道及附件安装、钢结构安

装、大型设备或大型部件吊装应符合GB 50755及行业相关施工规范要求。

11.1.6 设备及管道的保温施工应按照GB/T 4272的相关要求。

11.1.7 脱硫工程的分系统调试、整套启动热态调试、满负荷试运行及质量检验评定可参照DL/T 5403

的规定。

11.2 工程验收

11.2.1 脱硫工程验收应按相应专业验收规范和本规范的相关规定执行。

11.2.2 土建施工质量验收应符合GB 50300的规定。

11.2.3 机械设备安装质量验收应符合GB 50231的规定。

11.2.4 电气装置验收应符合GB 50254、GB 50259的规定。

11.2.5 热工仪表及控制装置验收应符合GB 50093的规定。

11.2.6 脱硫工程在生产试运行期间应进行性能考核试验。试验项目至少应包括：

a）出口SO2浓度、脱硫效率；

b）出口颗粒物浓度；

c）吸收剂耗量、当量摩尔比；

d）系统压力降；

e）水耗；

f）电耗；

g）吸收剂活性与纯度。

12 运行与维护

12.1 一般规定

12.1.1 脱硫工程的运行、维护及安全管理除应符合本规范外，还应符合相应行业设施运行的有关规定。

12.1.2 脱硫工程的运行应根据燃料、原料及主体工程负荷的变化及时调整，保证SO2连续稳定达标排

放。

12.1.3 脱硫工程运行应在满足设计工况的条件下进行，并根据工艺要求定期对各类设备、电气、自控

仪表及建（构）筑物进行检查维护，确保装置稳定可靠运行。

12.1.4 主体工程启停机时应安排脱硫工程先开后停。

12.1.5 工厂应建立建全与脱硫工程运行维护相关的各项管理制度以及运行、操作和维护规程（具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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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参考附录B）。

12.2 人员与运行管理

12.2.1 脱硫工程的运行人员宜单独配置。当厂里需要整体管理时，也可以与主体工程合并配置运行人

员。

12.2.2 应对脱硫工程的管理和运行人员进行定期培训，使管理和运行人员系统掌握脱硫设备及其他附

属设施正常运行的具体操作和应急情况的处理措施。

12.2.3 运行人员应按照运行管理制度和技术规程要求做好交接班和巡视，并做好相关记录。主要记录

内容包括：

a）系统启动、停止时间；

b）吸收剂进厂质量分析数据，进厂数量，进厂时间，吸收剂制备及消耗量；

c）系统运行工艺控制参数记录，至少应包括：脱硫工程出、入口烟气温度、烟气流量、床层压

降、清洁烟气再循环风挡开度、脱硫袋式除尘器压差等；

d）主要设备的运行和维修情况；

e）烟气连续监测数据、脱硫副产物处置情况；

f）生产事故及处置情况；

g）定期检测、评价及评估情况等。

12.3 维护保养

12.3.1 脱硫工程的维护保养应纳入全厂的维护保养计划中。

12.3.2 应根据脱硫工程技术负责方提供的系统、设备等资料制定详细的维护保养规定。

12.3.3 维修人员应根据维护保养规定定期检查、更换或维修必要的部件。

12.3.4 维修人员应做好维护保养记录。

12.4 事故应急预案

12.4.1 应制定脱硫工程事故应急预案，储备应急物资，并定期组织相关演习。

12.4.2 脱硫工程事故应急内容至少应包括排放超标应急处理、事故停机应急处理、重要设备/系统故

障应急处理、火灾事故应急处理、触电事故应急处理、突发停水/停电应急处理、人员伤亡应急救援。

12.4.3 事故处理时应做好记录、分析原因，防止同类事故重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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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吸收剂、水品质要求

A.1 吸收剂品质要求

A.1.1生石灰粉的品质要求见表 A.1。

表 A.1 生石灰品质

序号 指标名称 参数 测试方法

1 CaO含量 ≥85% JC/T 478.2
2 粒径 ≤1mm JC/T 478.1

3 活性

T60≤4min（T60表示石灰加

水后升温至 60℃所需时

间）

DL/T 323

A.1.2消石灰粉、电石渣粉品质要求见表 A.2。

表 A.2 消石灰、电石渣粉品质

序号 指标名称 参数 测试方法

1 Ca(OH）2 含量 ≥88% JC/T 478.2
2 比表面积 ≥18m2/g GB/T 19587
3 粒径 ≤50μm JC/T 478.1
4 含水率 ≤1.5% JC/T 478.1

A.2 工艺水、消化水、冷却水品质要求

A.2.1 工艺水、消化水品质要求见表 A.3、A.4。

表 A.3工艺水品质

序号 项目 单位 数值 测试方法

1 可允许的悬浮物最大粒径 μm ≤30 GB/T 5750

2 可允许的磨损物含量（铁、二氧

化硅等磨蚀性较高的物质）
ppm ≤10

GB/T 5750

3 可允许的最高固体浓度 mg/L ≤30 GB/T 5750

4 Cl-含量 mg/L ＜400 GB/T 11896

5 pH值 6～10 GB/T 6920

表 A.4消化水品质

序号 项目 单位 数值 测试方法

1 水硬度 dH ≤120 GB/T 7477

2 pH 7±1 GB/T 6920

3 SO42
－
含量 mg/L ＜100 GB/T 11899

4 Cl-含量 mg/L ＜60 GB/T 11896

5 NH3含量 mg/L ＜7 GB/T 7478

6 可允许的最高固体浓度 ppm ≤400 GB/T 5750

A.2.2冷却水的品质要求见 GB/T 19229.2 附录 B中 B.2.1、B.2.2、B.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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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脱硫工程运行维护管理

B.1 脱硫工程启动前

B.1.1 启动前的试验及验收

B.1.1.1 首次投运脱硫工程或脱硫工程大修后重新投运，应完成有关的试验项目，包括：烟道、吸收

塔、除尘器的漏风率测试，气流均布试验，吸收塔的空塔压降试验，水喷嘴喷雾试验，除尘器试验（如

采用电除尘器应做冷态伏安特性试验，阻力特性试验，振打性能试验等），生石灰消化系统试验，压

缩空气、加热流化风系统试验，传动试验，设备转动试验。

B.1.1.2 辅助系统、设施的验收包括：检修工作全部结束，场地干净，道路畅通，各平台走道扶手完

整、照明充足，各沟道有盖板，转动机构有护罩，各人孔封堵，设备标识清晰、完整，安全联锁完好。

B.1.2 脱硫工程启动前的工作

B.1.2.1 脱硫工程开机前24h所要做的工作：

a）脱硫工程需要伴热的部分，宜在装置开机前24h有效投入（如灰斗伴热，循环灰、外排灰管路

等处的伴热）。

b）脱硫除尘器为袋式除尘器或电袋复合除尘器的，应对滤袋进行预涂灰。

c）脱硫除尘器为电袋除尘器的，电区应启动放电极绝缘子室，放电极振打瓷轴的加热装置。

B.1.2.2 脱硫工程开机前8h所要做的工作：

a）各系统供电；

b）各阀门、风挡好用，且在正确位置；

c）压缩空气系统正常运行，储气罐内有足够的压缩用气满足脱硫要求，气压满足使用要求；

d）流化风系统设备及其加热器手动投入（灰斗流化风系统、斜槽流化风系统、吸收剂仓流化风

系统等），调节好加热温度；

e）确认灰斗内是否有灰，如灰斗内没有足够的灰，需要向灰斗内注入粉煤灰；

f）工艺水箱上水正常，并保证液位在2/3以上；

g）现场配消化器的，购进生石灰，贮存在生石灰仓内，待制备；若现场未配消化器，则购进消

石灰（或电石渣），贮存在消石灰仓内；

h）吸收塔水喷嘴插入塔内；

i）准备好足够的吸收塔底排灰用的装灰车；

j）校对各设定值；

k）接到指令主机点火或因燃烧不稳而投油时：脱硫除尘器为袋式除尘器或电袋除尘器时，将滤

袋喷吹切为手动控制；脱硫除尘器为电袋除尘器的，除尘器电区停运，振打装置切为手动模式并连续

振打。

B.2 脱硫工程的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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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1 脱硫工程的正常开机顺序

a）完成启动前的所有准备工作；

b）开启脱硫除尘器出入口风挡（若有），锅炉引风机运行，脱硫工程烟气系统启动；

c）根据锅炉投油情况，确定脱硫除尘器的投入；

d）启动吸收剂制备系统；

e）脱硫工程最低烟风量满足建床要求；如果烟气量无法满足要求，开启再循环风挡，根据主机

工程运行情况调整循环风挡开度

f）当灰斗料位高于最低料位时，脱硫循环灰系统投入，但应保证灰斗料位不低于料封料位；

g）逐渐建立稳定床层，升至0.6kPa~1.4kPa后才能投脱硫；

h）启动脱硫吸收塔喷水系统，逐步降低吸收塔出口温度至露点温度以上10℃（系统运行正常后，

可根据情况调低此温度）；

i）视SO2排放情况，投入吸收剂供应系统；

j）脱硫工程稳定后，将各联锁保护投入；

k）当脱硫工程有预除尘器时，预除尘器宜投入；

l）辅助系统投入，如塔底吹扫及排灰系统，脱硫灰外排系统等。

B.2.2 脱硫工程的热态启动顺序

热态启动是指脱硫除尘系统中的除尘部分已启动但还没有投运脱硫灰、消石灰、高压水，即脱硫

工程原烟气通过但未建立床层情况下，投运脱硫灰循环系统、消石灰给料系统、高压水喷水系统的一

种启动方式。热态启动顺序为：

a）原烟气通过脱硫除尘烟气系统正常稳定；

b）确认吸收塔水喷嘴伸入吸收塔中，并已安装好；

c）开启工艺水箱进水阀将水位补在高液位；

d）吸收剂制备系统正常或消石灰仓料位可满足脱硫需要；

e）除尘器的灰斗料位满足脱硫投运时建立流化床的需要；

f）脱硫工程最低烟风量满足建床要求；根据吸收塔入口烟气量调整烟气再循环风挡开度；

g）脱硫循环灰系统投入；

h）在脱硫吸收塔床层压降在0.6kPa~1.4kPa左右时，宜启动脱硫吸收塔喷水系统，喷嘴投入，逐

步降低吸收塔出口温度至烟气露点温度10℃以上；

i）视SO2排放情况，投入吸收剂供应系统；

j）脱硫工程稳定后，将各联锁保护投入；

k）辅助系统投入，如塔底吹扫及排灰系统，脱硫灰外排系统等。

B.2.3 脱硫工程运行中调整及监视

B.2.3.1 吸收塔床层压降宜控制在0.6kPa~1.4kPa，当脱硫效果较差且锅炉引风机出力有裕度时，床层

压降可适当增大。床层压降低于600Pa时，脱硫吸收塔喷水系统停运，床层压降低于500Pa时，吸收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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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退出，并查找原因。当脱硫效果较好时，宜适当降低床层压降，以降低系统耗能。

B.2.3.2 吸收塔出口烟温应控制在烟气露点温度10℃以上。

B.2.3.3脱硫除尘器入口温度控制

脱硫除尘器为袋式除尘器时（采用PPS作为滤料），出口温度宜控制在在160℃以下，短时间内最高不

超过180℃（持续时间不得超过15分钟，仅允许6次/年）；如果烟气温度超过滤袋适用温度时，需要进

行降温。当有糊袋现象时，提高脱硫反应烟温，消除糊袋现象，并提高设定的脱硫反应温度值。其他

滤料的滤袋根据滤袋适用条件确定。

B.2.3.4 烟气量控制：当烟气负荷降低，烟气量低于吸收塔形成流化床体所需最低烟气量时，吸收塔

床层有塌床可能，应适当开启清洁烟气再循环风挡，并根据吸收塔入口烟气量调整再循环风挡开度调

整循环风量。

B.2.3.5 吸收塔出口SO2浓度可通过调整吸收剂的投入量、吸收塔反应温度、床层压降、烟气量等控制。

B.2.3.6 脱硫除尘器灰斗料位宜控制在高料位和低料位之间。不得低于低低料位，不得高于高高料位。

B.2.3.7 脱硫除尘器出口颗粒物浓度的控制：当脱硫工程出口的颗粒物排放浓度超过规定值，电袋除

尘器可调整电流、电压、火花率等措施，袋式除尘器可适当调整滤袋压差。同时对除尘器进行检查。

B.2.3.8 装置出口氧量监测：当脱硫工程出口与入口氧量差值较大时，应联系检修对装置漏风情况进

行检查。

B.2.3.9 脱硫效率应在保证值以上。当脱硫效率低于保证值，应加大吸收剂的投入量、降低吸收塔出

口温度（即加大吸收塔喷水量）、提高床层压降等措施降低出口SO2浓度。

B.3 脱硫工程的停运

B.3.1 正常停机顺序为：

a）观察消石灰仓料位，提前将消石灰仓内消石灰用完；

b）关闭高压水系统；

c）停运吸收剂制备系统及供应系统；

d）停运脱硫循环灰系统；

e）脱硫除尘器为电袋除尘器时，除尘器电区停运后振打头手动连续振打，宜运行1h~2h。袋式除

尘器若停运超过7d，启动袋式除尘器快速清灰程序，将滤袋上粘灰清除干净，判断是否清除干净的方

法是观察滤袋压差，启动快速清灰时，压差会持续下降，当降到某一个值，基本不发生变化时，说明

滤袋粘灰已基本清除干净；

f）启动仓泵外排灰程序，将灰斗内存灰全部排往脱硫副产物库；

g）关停脉冲清灰系统；

h）关停滤袋清灰用气管阀门；

i）关停引风机；

j）灰斗流化风系统、空气斜槽流化风系统和灰斗加热继续持续运行2h；

k）关停灰斗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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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关停灰斗流化风系统、空气斜槽流化风系统及其蒸汽加热器；

m）关停主机（由主机控制室负责）；

n）关停脱硫除尘器；

o）关停预除尘器（若有）；

p）关停脱硫灰排放气力输送系统；

q）关停清洁烟气循环风挡。

B.3.2 紧急停机（FGD停机）为：

a）关闭高压水系统；

b）停运吸收剂制备系统及供应系统；

c）停运脱硫循环灰系统；

d）关闭清洁烟气再循环风挡；

e）停运斜槽流化风系统；

f）除尘器灰斗外排灰按除尘器运行情况确定；

g）吸收塔塔底喷吹及排灰装置启动，直至排空；

B.4 脱硫工程的常见故障、原因及处理

可参考HJ 2040中“附录C.4 烟气循环流化床脱硫设施故障处理及预防措施”。

B.5 定期工作

B.5.1 在运行期间，应建立每班一次对脱硫工程现场进行巡检的制度，巡检必须到达每个有设备的平

台，巡检要求如表1所示：

表 B.1 巡检要求

可能出现问题的地方 首选对策措施

异常噪音
寻找音源，如果有可能，建议控制室关停该设备，并转为启用备用设备，然

后进行维修

高压水泵的漏水 建议控制室关停该设备，并转为启用备用设备，然后进行维修

出现漏灰现象 建议控制室关停该设备，并转为启用备用设备，然后进行维修

转动设备的异常振动 建议控制室关停该设备，并转为启用备用设备，然后进行维修

塔底积灰
建议启动塔底排灰输送机，若排灰一次发现粗颗粒大于 0.05m，请立即检查高

压水系统

塔底排灰输送机下的灰车容量不足 根据灰量多准备几部灰车

出现漏油现象 寻找原因，检查设备的放油孔是否锁紧或者是设备损坏

B.5.2 运行巡检要求如下：

a）每隔 2h巡检一次的巡检线路为：控制室→水箱→高压水泵→回水调节阀→空气斜槽流化风机、

加热器及出口手动阀位置→灰斗流化风机、加热器及出口手动阀位置→脱硫灰再循环系统→脱硫灰外

排系统→控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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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每隔 4h 巡检一次的巡检线路为：控制室→脱硫袋式除尘器灰斗蒸汽加热→FF 灰斗料位→灰

斗流化→斜槽流化→吸收塔水喷嘴→生、消石灰仓料位→消石灰调频旋转给料器→进料空气斜槽→控

制室；消化器及消石灰气力输送系统→生石灰仓仓顶袋式除尘器及排气风机→生石灰仓料位；

c）每班巡检皆要运行吸收塔塔底排灰输送机，并在运行后将塔底储灰车清空；

d）巡检发现设备运行异常，应及时通知控制室切换备用设备，并做好设备异常记录；

e）在检查灰斗料位、生消石灰仓料位时，应佩戴防护面具，以免脱硫灰、生消石灰伤害人眼，

若发生应及时用水清洗；

f）应建立巡检记录台帐，巡检人应对记录负责并签名；

g）在运行值班巡检的基础上，各系统设备宜分解落实到每个运行人员，使每个人能有重点地连

续跟踪各自所负责的设备。

B.5.3 定期加油要求如下：

a）按设备润滑油要求进行定期加油；

b）在巡检中，发现设备油位不足，应及时补充至正常油位。对严重漏油的应及时切换备用设备

并通知检修人员处理；

c）设备检修后应更换新油。

B.5.4 机械设备定期检查要求见表 B.2：

表 B.2 机械设备定期检查要求

系统名称 设备名称 内容 周期

烟气系统

清洁烟气再循环风挡 风挡密封性、执行机构检查 每年

脱硫袋式除尘器 详见袋式除尘器说明书

吸收塔 壁结垢、底部积渣检查 每班

工艺水系统

工艺水箱 清洗 每年

高压水泵 轴承润滑油油脂更换 每年

水喷嘴

喷头及喷枪有无磨损 每月

喷嘴止回阀、滤网检查 每 1～3月

连接软管破漏严重应更换

流化/输送空气系

统
气力输送风机

窄“V”带的张力偏正 每月

更换 V皮带 每年

清洗空气滤清器 每 3个月

更换滤清器滤芯 每年

更换齿轮箱的润滑油、轴承箱的润

滑脂
每半年

垫片、油封检查，磨损的应更换 每年

清洗风机的齿轮、轴承、油密封、

气密封、校正各工作间隙
大修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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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名称 设备名称 内容 周期

斜槽流化风机

润滑油及润滑脂清洗并更换 每 3个月

垫片、油封检查，磨损的应更换 每年

清洗风机并校正各空间间隙 大修时

蒸汽加热器 清洗加热器的换热管 每半年

灰斗流化风机

窄“V”带的张力偏正 每月

更换 V皮带 每年

清洗空气滤清器 每 3个月

更换滤清器滤芯 每年

更换齿轮箱的润滑油、轴承箱的润

滑脂
每半年

垫片、油封检查，磨损的应更换 每年

清洗风机的齿轮、轴承、油密封、

气密封、校正各工作间隙
大修时

蒸汽加热器 清洗加热器的换热管 每半年

吸收剂制备系统

生石灰仓
检查流化板 每年

检查内部集灰、结块 每年

生石灰仓仓顶

袋式除尘器

检查排气风机、电磁阀是否运行正

常
每天

人孔门密封性检查 每天

清理过滤减压阀的滤芯 每年

更换破损滤袋 2年

螺旋给料机 润滑脂、润滑油更换 每半年

旋转给料器

皮带秤

传动装置更换 每年

检查十字簧片是否变形，紧固螺栓

是否松动
每 3个月

消化器

排空消化器内杂灰、结块

每天，消化

器停运后或

开启前

填料箱密封性检查，填料函的温度

超过 40-50℃时重新调整，无法调

整时应更换

每天

检查轴承温度及噪音，若超标应更

换
每周

检查填料函是否松动、减速器油位 每半个月

一级消化器传动装置同轴性调整，

并检查其弹性传动接头橡胶零件

的磨损情况

每半年

检查二、三级传动链磨损度，必要

时更换
每半年

检查观察孔密封件磨损度，严重时

更换
每半年

检查壳体的紧密性，更换橡胶圈 每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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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名称 设备名称 内容 周期

消化器搅拌桨片、传动带磨损时，

应更换
每年

润滑油、润滑脂清洗更换 每 8000h

消化器出口旋转给料

器

润滑脂、润滑油更换 每半年

传动装置链条更换 每年

消石灰喷射器 检查内部积灰、结块，磨损程度 每年

消化器排气

袋式除尘器

检查排气风机、电磁阀是否运行正

常
每天

人孔门密封性检查 每天

清理过滤减压阀的滤芯 每年

更换破损滤袋 2年

吸收剂供应系统

消石灰仓
检查流化板 每年

检查内部集灰、结块 每年

消石灰调频

旋转给料器
传动装置链条更换 每年

进料空气斜槽
检查帆布的破损程度，必要时应更

换
每年

脱硫灰循环系统

灰斗流化槽

检查底部流化帆布有无磨损，必要

时更换
每年

清扫设备内结灰、结块、异物 每半年

流量控制阀转筒检查，磨损严重时

应更换
每半年

垫片检查 每年

流量控制阀气缸活塞杆磨损程度

检查
每 3个月

开关箱漏气检查，保险联接器检查 每 3个月

空气斜槽
检查帆布的破损程度，必要时应更

换
每年

吸收塔底排渣系统

塔底排灰输送机

检查减速机、输送机的运行状态 每天

润滑油、润滑脂清洗更换
每 运 行
5000h

去除叶片上的结灰、结块、异物等 每年

气动插板阀
清扫设备内结灰、结块、异物 每半年

阀气缸活塞杆磨损程度检查 每 3个月

重锤式双层翻板阀

清除阀内异物，避免阀体堵塞 每天

检查阀板与重锤阀之间的紧密性，

必要时可更换阀板
每半年

润滑脂添加 每半月

蒸汽加热系统

检查蒸汽截止阀、疏水阀是否完

好，检查蒸汽加热管有无泄漏、堵

塞情况，更换腐蚀与堵塞严重的蒸

汽管路

大修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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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5 热工测量设备定期检查要求见表 B.3。

表 B.3 热工测量设备定期检查要求

序号 工作项目 达到的要求 周期

1 现场热工设备巡检

外观良好，标识清楚。

一周
保温装置良好。

伴热、吹扫气投入。

仪表柜、端子柜完好，柜内无积尘。

2 DCS柜清扫 柜内设备整洁，无杂物 三个月

3 SO2分析仪校验 测量准确 一个月

4 O2分析仪校验 测量准确 两个月

5 颗粒物测量仪 外送校验 一年

6 温度元件校验 测量准确 一年

7 压力（差压）变送器 测量准确 两年

8 热电子湿度仪 外送校验 一年

9 压力表 测量准确 一年

10 料位探头和电子线路清灰及校准 正确指示料位情况，灵敏度及延迟时间合适 一年

B.5.6 脱硫工程运行记录见表 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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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4 脱硫工程运行记录表

序

号

时

间

烟气

参数

引风

机

电流

引风

机

静叶

开度

循环

风挡

开度

出口

SO2 浓

度（干

标，基准

氧）

出口

颗粒物

（干标，

基准氧）

吸收

塔

入口

压力

吸收

塔

出口

压力

床层

压降

吸收

塔

入口

温度

吸收

塔

出口

温度

脉冲

喷吹

间隔

清灰

风机

压力

滤

袋

压

差

物料循环开度

出口

工况

烟气

流量

脱

硫

率

A % % mg/m3 mg/m3 kPa kPa kPa ℃ ℃ s kPa kPa
1

#

2

#

3

#

4

#

5

#

6

#
m3/h %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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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O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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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粒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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